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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国家住房保障制度的发展，世界各个工业化国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对住

房需求方进行国家补贴已变得越来越重要。近年来关于西方住房政策研究认为，无论是从理

论还是从实践效果来讲，需求方补贴的相关政策及执行在实现住房保障、促进社会公平方面

起到了越来越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需

求方补贴与传统的供给方补贴方式相比，负面影响更少，补贴的效力和效率更高。这些国际

经验对于中国建立和完善城市住房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旨在对低收入住宅需

求方补贴的相关国际经验进行概括总结，并探讨其对中国住房保障制度发展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住房政策，低收入住房，需求方补贴，住房补贴，国际经验 
 

1 引言：从供给方补贴到需求方补贴 

 世界各工业国家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均产生了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自 20 世纪上

半叶起，各国为解决城市住房问题，开始建立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住房政

策，旨在推动廉价、非盈利住房的快速发展。早期的住房政策多采用供给方补贴，大规模建

设公共租赁住房、社会住房等非营利性住房。这些政策有力的促进了住房存量的快速增长。

但是，60 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逐步认识到这种简单化的强力供给方补贴对城市

住房的长期发展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1-4]。 
 
首先，过多过强的政府干预行为扭曲了住房市场，严重抑制了住房市场的健康发展。过

低的租金降低了开发商和房东的利润，私人建筑企业在较高质量住房的投资和发展方面的潜

能被大大遏制，总体住房质量的提高与改善进展缓慢。非盈利性住房占住房总量的比例一直

较高，由于公共财政投入的限制，住房的维护和管理水平只能维持较低的水准。 
 

其次，非营利性住房的集中建设导致低收入人口的集中居住，容易产生各种社会问题。

许多公共住房社区环境较差，犯罪率较高，是各种反社会行为（Anti-social behaviour）的多

发地。由于接受供给方补贴的住房总是集中在一些特定区域，低收入住户难有自主选择的余

地，妨碍了就业流动。低收入家庭难以根据就业的需要自由选择居住地，容易丧失得来不易

的就业机会，常常陷入长期甚至数代贫困，社会地位地下。许多公共住房区域已经逐步成为

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的聚居区。可以认为，住房供给方补贴政策在解决住房数量型短缺的同

时，也导致了新型贫民窟的形成。 
 

第三，供给方补贴的覆盖面及受益人群有限。许多住房供应的补贴倾向于新建的出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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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或自有住宅，这些住房往往只有中等收入甚至中高收入的住户才能够支付，而真正的低收

入住户反而无法获益。 
 

第四，供给方补贴给政府带来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这也是促使政府反思供给方补贴政

策的重要原因。由于缺乏市场机制的作用，许多国家住房供给方补贴的经济效益较为低下，

提高总体住房可支付性程度有限，给公共财政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政府已逐步无力支付。 
 

鉴于此，70 年代末以来各国政府逐渐改变政策思路，由公共财政直接向部分无法在市

场上取得理想住房的住户（需求方）提供补助。供给方补贴的缩减和需求方补贴的增加已成

为欧洲和北美许多国家社会住房体系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特别在西欧和北欧，需求方补贴

目前已成为许多国家住房补贴的主要支出方式（表 1）。这一转变过程一般称为“从补砖头

到补人头”[5]。 
 

表 1：欧洲各国政府住房补贴支出构成(2003) 

 供给方直接补贴 需求方直接补贴 

补贴额 补贴经费来源构成（%） 补贴额 补贴经费来源构成（%） 

百万欧元 中央 地方 百万欧元 中央 地方 

奥地利 87.1 (2001) 0 100 - 0 100 

比利时 460.7 0 100 139.1 0 100 

丹  麦 592.1 77.3 22.7 1318.9 69.1 30.9 

芬  兰 107.0 100 0 924.0 100 0 

法  国 1800.0 100  19300.0 100 0 

爱尔兰 112.6 86.6 13.4 3.8 100 0 

卢森堡 15.5 100 0 69.0 - - 

荷  兰 1062.0 100 0 1658.1 100 0 

葡萄牙 1779 (2002) 100 0 467.8 (2002) 100 0 

西班牙 - - - 480.7 100 - 

瑞  典 194.9 100 0 1592.4 100 0 

资料来源：根据资料[6]整理 

2 需求方补贴的理论基础 

需求方补贴政策旨在根据不同住户的收入水平和实际需要来决定补贴力度和补贴方式，

以提高其在市场上获取适当住房的经济能力，以保障中低收入和弱势群体获得体面的住宅而

不必承受过重的经济负担[7]。需求方补贴给予住户自主选择住房的权力，可以选择（条件较

好的）市场性租赁房屋或自有住房并接受（与收入水平相关联的）高低不等的财政补助。然

后，政府或住房协会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拆除或改建无人愿意继续居住的低质量社会住房，从

而提高现有住房存量的总体条件。 
 

需求方补贴政策的出台主要基于两方面的理论基础。首先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政府应当

尽可能减少对住房市场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自我调节最用。一般认为，在住房供需矛盾

相对缓和且市场调节机制较为成熟的情况下，政府减少对住房市场的直接干预并放松对新开

发项目的管制，更有利于增加市场上优质、非昂贵住房的供给量[8,9]。需求方补贴项目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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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方面减少政府对住房市场的扭曲，另一方面将更多的资源集中到对住房分配的干预，以

期更好的实现社会公平。对于住户而言，活跃的住房市场提供了更多的理想住房的选择，避

免低收入家庭的聚居。研究证明，需求方补贴的运用可有力的提高住户的流动性及促进社区

融合（Social cohesion）[10-13]。 
 
其次，从社会福利理论来看，需求方补贴被认为能够更有效的提高政府福利支出的效力

（Effectiveness）和效率（Efficiency），用有限的公共财政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14]。大量

实证研究表明，为实现同等水平的住房保障效果，运用需求方补贴的经济效益大大高于供给

方补贴[15-17]。另一方面，需求方补贴的运用可以更好的实现社会公平，帮助更大范围的人群。

以荷兰为例，约有 80％的家庭接受各种形式的住房补贴，补贴的力度根据家庭特征、经济

水平有所不同，更好的实现了“补贴最需要帮助的人”。 
 

3 需求方补贴的方式 

需求方补贴有多种不同的方式，包括弥补固定比例家庭收入与市场房租之间的差额的住

房津贴或租金补贴、给予第一次购房者的一次性补贴、贷款利息税收减免、首要住所出售的

资本利得豁免等等。针对低收入住房而言，最主要的形式就是住房补贴，如美国第 8 条款

（Section 8）的租赁认证项目(Rental Certificate Program)和租房券项目(Rental Voucher 
Program)、 英国的住房救济计划（Housing Benefit Scheme）、荷兰的住房津贴（Housing 
Allowance）。 
 
美国：第 8 条款项目 
 

美国联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需求方补贴的主要项目由 1974 年通过的《住房与社区

发展法案》的第 8 条款所规定。第 8 条款项目分为两类——租赁认证项目和租房券项目，均

由联邦政府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通过地方公共住房管理机构（PHA）来执行 [18]。相

比传统的公共住房建设项目，两类需求方补贴的实施过程虽然相对复杂，但为更多的低收入

和弱势群体家庭提供了帮助，同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住房选择。截至 2005 年，项目参与者

已经从最初的 30,000 户增加到 210 万户[14, 19]。 
 
    参加上述两个项目的家庭可以在市场上自行选择私人租赁住房，并向地方公共住房管理

机构申请获得财政资助。参加租赁认证项目的租户只需支付其校正收入（即扣除必须的基本

生活消费以外的纯收入）的 30％或全部收入的 10％作为租金，不足部分由地方公共住房管

理机构直接支付给房主，但要求租户选择的住房的租金不得高于HUD规定的本县或都市区

的公平市场租金 1

                                                        
1公平市场租金反映了在特定的住房市场中，一套典型的、非高档的住房的租金和水电费用（计算中经过面

积调整）。 

（FMR）。地方公共住房管理机构可以根据情况确定当地租金标准，通常

基于HUD确定的各地公平市场租金来计算，一般为当地房租的 40%百分位数值。参加租房

券项目的租户，公共财政援助一般只补足其校正收入的 30％或全部收入的 10％与PHA决定

的“支付标准”（一般为本地公平市场租金的 80％－100％）的差额部分，但住户可以选择

任意价格的房屋并自行承担超额部分的租金。住户申请加入租赁认证项目或租房券项目后，

必须在 60-120 天内在市场上寻找到合适的住房，否则其租金援助可能被取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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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资助方式各有优势。租赁认证项目获得的资助力度更大，而租房券项目则给予住户

更大的选择余地，尤其在住房需求较旺盛的地区，私人租赁房屋的价格往往都高于本地公平

市场租金，租房券项目成为几乎唯一能够有效执行的住房需求方补贴项目。在两个项目的执

行过程中，地方公共住房管理机构都要对加入该项目的私人租赁住房的质量进行严格的监

督，以确保其达到 HUD 制订的安全、体面的基本居住标准。在实际操作中，住户可以选择

在两个项目中相互转换。 
 

地方公共住房管理机构需要申请家庭的年收入和家庭规模进行资格审查。有资格在这两

个项目中获得援助的住户包括：1937 年美国住房法案所定义的最低收入和其它需要援助者；

家庭收入在本地收入中位数 80％以下的住户。HUD 每年都会公布各地区的收入中位数标准。

近年来，HUD 用于以这两个项目为代表的各类需求方补贴项目的财政支出不断上升。为了

应对这一局面，目前 HUD 已停止接受新的普通申请，只接受原有申请的更新续期和一些特

殊目的的申请。 
 

Grigsby 和 Bourassa 认为，第 8 条款项目至少部分地实现了三个需求方补贴的重要目的：

以较为合理的公共财政支出帮助了为数众多的家庭（用于单位家庭的财政援助较低）；延缓

了旧社区的居住衰败；为接受住房补助的住户提供了更多的居住区位选择[21]。但是，该项

目在实践中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补贴的覆盖面缺乏横向公平，截止 1999 年仅有 29%
和 15%的极低和低收入住户享受来自联邦或者地方政府提供的住房补贴，且各地区差异较

大。其次，许多住户无法在政策规定的 60-120 天内找到价格合适且满足质量要求的私人租

赁住房，从而导致申请补助的高失败率，某些地区达到了 15%-50%[21, 22]。第三，该项目要

求接受资助的家庭必须将其收入的 30%用于房屋租金和水电费，因而可能导致住在低劣住

房并支付少量租金的最贫困住户增加房租支出，减少了可用于非住房需求的可支配收入。第

四，不必要和低效率的住房质量审查，虽然的确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些保护，并加速了一些原

本就会实施的房屋修理工作，但其最主要效果就是增加了不必要的支出。 
 

近年来，HUD 用于以两个项目的财政补贴不断上升，2004 年仅用于租房券项目的补贴

已经占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预算的 54%[ 23]。布什政府在 2005 财政年度的预算中曾经提出了针

对该计划的改革措施，期望通过引入一项新的 Flexible Voucher Program 计划，将住房补贴与

并不精确的 FMR 脱钩，并给予地方政府在发放补贴方面更大的自主权，从而控制和逐步缩

减中央政府对需求方补贴的资金支持。但是该计划遭到了低收入住房支持者的批评，未能在

2004 财年获得参众两院的支持，最终未能付诸实施。 
 
英国：住房救济计划（Housing Benefit Scheme） 
 

1972 年英国颁布了《住房金融法案》（Housing Finance Act），强调住房政策的核心应当

是“补贴人民，而不是补贴房产”，标志着英国的住房政策由对供给方直接补贴和干预逐步

转向需求方补贴[24]。其后，英国政府开始实施多种需求方补贴政策，包括强调“公平租金

（fair rent）”概念的房租减免计划、全国性房租减免（rent rebate）和房租津贴（rent allowance）
等，这些政策被逐渐整合为综合性的住房救济项目（Housing Benefit Programme）。从 1982
年到 1989 年， 住房救济项目逐步从中央政府的社会保障部转为由各地方政府来管理和操

作，以期根据各地不同的住房市场发展状况，更有效的实现住房保障。目前每年用于该项目

的资金占全英国 GDP 的 1.2%，远高于大多数其它国家[14, 25]。截至 2005 年，参与这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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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户达到了 400 万[24]。 
 

按照政策设计，所有租房住户均有资格申请获得租金补贴，但全职学生、寻求庇护者及

未获英国合法居留权者除外。申请者需要向地方管理机构递交申请表格，以及收入、租金等

证明材料，并接受经济情况审查。地方政府被要求在 14 天之内完成审查，但事实上这种审

查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 
 
英国住房救济计划的支付方式有两种。对居住在公共住房（即地方住房机构管理的可支

付住房）中的家庭，地方政府直接向其租房帐户发放租金退款（rent rebate）；对住在私人出

租或非盈利性住房协会的出租住房的家庭，地方政府向其发放租金津贴（rent allowance）。
家庭可以直接获得津贴，也可以授权政府将补贴支付给指定的房东。实际上，60%的租金津

贴是直接支付给房东的[14]。 
 
该项目采用剩余收入法来确定租金补贴的额度，即受资助家庭在支付合理租金（eligible 

rent）后，其剩余收入不会低于社会救济津贴标准[2]。对于家庭收入不高于社会救济津贴标

准或享受社会救济的家庭，住房救济额度等于合理租金；对于收入高于社会救济津贴标准的

家庭，住房救济津贴额度为合理租金扣除家庭收入与社会救济津贴标准的差值的 65%，即：

HB=R-0.65*(Y-SA)（HB 为住房救济津贴，R 为合理租金，Y 为家庭收入，SA 为社会救济金）。 
 

当前住房救济计划的接受率在 87%到 95%之间，好于大多数需要经济情况审查的补贴

计划，但仍有 6 亿到 12.3 亿英镑的拨款无人认领[24]。除此之外，在实施过程中这一计划还

面临其它一系列的问题。新工党政府的住房绿皮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总结 [24, 26]：①补贴规

则和申请过程过于复杂、混乱和耗时，申请人通常不知道可以获得什么支持，而申请时通常

要填多份申请表及跑多个办公室；②不同地方当局在该计划执行的力度上也不一致；③在审

查住户资格中错误和欺诈现象十分频繁且难以避免；④由于管理松散以及补贴的收入递减率

（65%）过高，计划参与者受到了寻找工作的反向激励；⑤政府直接向参加该计划的住户直

接提供资助使被资助人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因而实质上鼓励了接受救济的租户租住超过其基

本需求的住房，或房东向低收入住户提供劣质住房却肆无忌惮的征收过高的租金。 
 
工党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并开始相关的改革。1996 年政府开始实施“预

租决定（pre-tenancy determinations）”政策，潜在租户在住房救济计划的资格被确认之前就

可以知道自己所能得到的房租金额。近年来，政府在一些城市试点展开新的住房救济计划。

根据该计划，补贴金额依据由地方政府针对特定规模的房产制定的标准而定，直接拨付给租

户，租户可以保留所获补贴和实际租金之间的差额。政府希望新计划能够激励租户租住更便

宜的房产，并且主动与房东谈判以降低租金。根据试点情况，该计划将被扩展到全国私人住

房部门。Lund 认为，这些实验性措施如果在全国实施，申请将变得更加简单和便捷。同时，

租户也将承担起责任，自觉节省租金，住房市场的租金增长也将更加透明[24]。但是，该计

划依然无助于缓解贫困陷阱的问题。 
 
荷兰：住房津贴项目 

 
荷兰在 1970 年引入住房津贴项目（Housing Allowance Program），并在 1975 年推广成

为全民享有的国家福利项目。1984 年的《住房津贴法案》对此进行了部分修正，最终以法

律形式确认了该政策的地位。2006 年约有 98.5 万住户接受住房津贴，占全国所有租房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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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3%[27]。住房津贴资助补贴随着租金水平、家庭收入和家庭规模而变化，对低收入和无

收入群体、老年人、独居者、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照顾。近年来符合条件的租户

获得实际资助的比例估计在 70%左右。许多研究已经达成共识，荷兰的住房津贴计划在帮

助低收入家庭取得体面的可支付住房方面是极为成功的[14, 28]。 
 
该项目面对满足租金收入比高于一定水平且符合其它条件的所有租户。经过多年的发

展，荷兰对接受住房津贴补助的住户资格的规定十分详细，主要包括[14]： 
1）申请者必须满 18 岁、拥有荷兰国籍；出于计算津贴额度的需要，只要在市政登记处

登记为居住在在该地址的人才能被认定为住户成员； 
2）租户必须居住在由住房部认定的住宅建筑中的独套住房单元（或是符合法律要求的

移动式住房），该住房必须是申请者的长期住宅并签订了长期租房合约； 
3）租户的家庭收入和资产有一定的限制，并根据家庭成员的数量、年龄等有所调整（具

体见参考文献 14）； 
4) 租住的住房单元必须通过（经济）适用性评估，租金不高于规定额度（如 2004-2005

年，1-2 人家庭的租金上限为 466.48 欧元/月，2 人以上家庭的租金上限为 499.92 欧元/月）。 
5）租户支付的实际租金不应高于补贴租房部门的法定最高租金标准。租金上限是在基

本租金基础上考虑其它可能费用后得出，任何超出该计算租金的实际租金都不能享受住房津

贴。 
 

由于荷兰国家规模较小，住房和经济水平的地方差异较小，因此政府对不同家庭状况的

住户发放的津贴数额有极为详细的规定。补助数额的确认基于“按需分配”的原则，由家庭

成员数及年龄、收入水准、房租水平等多个因素决定，实现“累进制”，同时对的确需要帮

助的住户给予更大的帮助，较好的避免了对住户努力工作的反向激励。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调整，荷兰被公认为欧洲实施需求方补贴政策最成功的国家。然而近

年来，由于住房政策不断倾向于市场化，特别是实行了租金自由化以来，租金分异和租金上

涨的现象十分明显。这将可能致使该津贴政策需要更多的公共财政支出，给荷兰政府带来巨

大的财政负担。 
 

4 需求方补贴的评价 

需求方补贴自 1970 年代在各西方主要国家兴起以来，发展十分迅速。以美国为代表的

自由市场经济主导的国家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在住房补贴范围和实施方式上存在显著

的不同。美国模式对需求方补贴的使用相对谨慎，主要采用间接资助的形式，政府并不直接

向家庭发放租金补助，而是向房东支付超过租金差额。此外，第 8 条款规定的各类需求方补

贴实质上并非全民福利，政府仅保证向该项目提供有限的资金，申请该项目援助的居民必须

排队等候。多数欧洲国家以及新西兰、澳大利亚等，住房需求方补贴的力度相对更大，且多

采用更为直接的住房津贴的形式，直接向经过收入核定的家庭直接提供现金资助。在这些国

家，需求方补贴是全民享有的福利项目的一部分，受益家庭的比例远高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

表 2 对比了美国、英国和荷兰三个国家各项相关政策和实践中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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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美国、英国和荷兰的主要需求方补贴政策比较 

 美国 英国 荷兰 

计划

名称 

租赁认证项目(Rental Certificate Program)和租房

券项目(Rental Voucher Program) 
住房津贴 （Housing Benefit） 住房津贴（Housing Allowance） 

参与

户数 
210 万 400 万 98.5 万（约占所有租户的 30.3%） 

成本 147 亿美元 236 亿美元 21.7 亿美元（2004-05） 

补贴

金额 

校正收入 30%或总收入 10％与公平市场租金或制定水

平之间的差额 

合理租金与超过一定限额的收入部分的 65%之间的差额（该限

额根据家庭的规模和类型加以调整） 

补贴随着租金水平、家庭收入和家庭规模而变化。

对老年人和残疾人有特别条款 

住房

质量 
住房必须通过 HUD 的住房质量标准 

没有最低住房质量标准，但有关于防止受资助家庭居住在过于

庞大和昂贵的住房中的规定 

没有最低住房质量标准，但受资助者只需居住在

独立住房单元中 

住房

选择 
受资助者有 60-120 天寻找到适当住房 必须在找到住房后再申请住房津贴 必须在找到住房后再申请住房津贴 

公平

性 

被视为住房可支付性问题的直接解决方案；覆盖面有

限且缺乏横向公平 

被视为提高低收入家庭住房可支付性的重要手段。所有符合条

件的申请者都可以享受该补贴。实际上符合条件的租户的参与

率在 80%以上。 

被视为确保出租住房对低收入家庭的可支付性的

手段。所有符合条件的申请者都可以享受该补贴。

符合条件的租户参与率估计在 70%左右。 

贫困

陷阱 

长期存在着相关补贴计划是否反向激励人们努力工作

的大量争论。 
较明显的存在该计划对工作激励的潜在负面影响的担忧。 

正在出现该计划对工作激励和节省住房开支的潜

在负面影响的担忧。 

管理 地方公共住房管理部门 Local PHAs 大约 400个地方当局负责管理，中央政府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定。 
住房津贴由住房协会和地方当局负责管理，但将

被转交至税务部门。 

改革

计划 

布什政府正在提议一项灵活租房券项目（Flexible 

Voucher Program），可能导致住房补贴预算资金的大

幅削减。 

新的地方住房津贴项目正在试点。新计划的补贴金额根据每个

住房市场区域的特定标准来计算，并根据家庭类型和规模进行

调整。支付标准将被设定在当地租金的近似平均水平。如果补

贴额超过了实际租金，该家庭可以保留剩余部分。 

短期内，该计划将进行调整以减少公共支出。 

如果实行租金自由化，住房协会将愿意每年向政

府支付 2.5 亿欧元用于住房津贴的额外支出。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资料[14]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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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各国需求方补贴项目的具体操作、实施手段等存在差异，但各国家政府均越来越重

视对住房需求方补贴的政策与实践。相对于传统的供给方补贴，需求方补贴有如下优势，基

本实现了需求方补贴的理论预期。首先，需求方补贴对住房市场的干扰有限，既实现对社会

公平的基本保障，又较大限度的发挥了市场机制在住房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其次，给予低

收入住户更多的住房选择自由，更好的满足了各类弱势群体日益多元化的需求，一定程度上

避免了贫困和弱势群体的过度聚集而形成长期、永久贫困和社会隔离的情况。第三，需求方

补贴的公共财政支出的成本效率高于供给方补贴。 
 

但是，需求方补贴政策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尽管许多学者所担心的由于补贴引起

的租房市场价格上涨的现象在主要国家几乎都没有发生[18, 29]，但其他的担心却在实践中成

为了现实。首先，需求方补贴仅仅涉及到对住房分配的干预，因此对住房本身的数量型增长

和质量型提高难以产生影响[30]。在住房总量紧张的地区，需求方补贴的运用不能对低收入

和特殊弱势群体住户给予有效的帮助。只有在基本解决住房数量型短缺的地区，需求方补贴

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需求方补贴的运用往往容易造成“贫困陷阱”，不可能从根本

上避免对努力工作者产生“反向刺激”，特别在补贴标准制定较为粗糙的情况下，可能有相

当多的人在努力工作提高收入水平后反而要承担更重的住房负担[31]。第三，市场变化较快

时，需求方补贴的总体预算往往难以预测和计算，因此容易造成花费的失控性上涨，给公共

财政带来越来越沉重的负担。第四，需求方补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和弱势群体聚集的现

象，促进种族融合，反而有可能造成贫困再集中[18, 32]。接受需求方补贴的家庭一方面不愿

意离开他们熟悉的社区，另一方面他们在住房市场上还面临歧视。第五，由于需求方补贴的

发放依赖于对住户进行经济情况审查，因此不可避免会产生操作和管理的繁复，以及不甚理

想的参与率。 
 
在实际操作中，需求方补贴和传统的供给方补贴常常相互覆盖共同使用，一方面通过供

给方补贴解决住房的数量型短缺，另一方面通过需求方不补贴给予居民更多的住房选择自

由。比如在住房市场极度低迷的地区政府常提供财政援助或税收优惠来鼓励私营开发商或住

房协会建设新住房或维修既有住房，同时也对居住在其中的低收入住户给予财政援助。两者

的相互结合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为居民提供体面且可支付的住房。 
 

5 对中国的启示 

快速城市化为中国的城市住房带来了巨大压力。过去几十年西方工业化国家住房政策发

展的经验与教训，对建立和完善中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具有不可估量的参考价值。结合当下中

国住房保障制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世界各国实施需求方补贴的优点与缺陷，中国在制定

低收入住宅政策时应该考虑和重视如下的建议和意见： 
 
首先，增加并完善各种形式的需求方补贴项目，供给方补贴与需求方补贴互为补充是目

前各国住房补贴的基本模式。我国的低收入住房政策过于注重供给方补贴，而忽略了另一种

重要的补贴方式——需求方补贴。住房政策应及时强化需求方补贴的作用，作为对供给方补

贴的有效补充。我国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某些有益的尝试，低收入住户的租金补贴、减免等，

但目前上述手段均普遍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操作程序，亟待早日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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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实施需求法补贴需要首先要解决住房紧缺问题，为住户提供自由选择住房的可能。

这是由需求方补贴的特性决定的，各国经验也都显示需求方补贴在已经基本解决住房短缺的

地区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中国可以选取若干基本解决住房数量短缺的中小城市作为试点，

开展需求方补贴政策的制定、操作和改进，为以后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乃至全国范围内实

施需求方补贴积累中国特色的经验和教训。 
 
第三，灵活选择需求方补贴的形式。应根据不同的实施对象（不同地区、住房紧缺程度、

住户社会结构特点等）灵活采用，确定合适的人群得到合适的补贴，努力避免出现“贫困陷

阱”，并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尽可能多的向低收入家庭和各类弱势群体（特殊类型家庭）倾斜。 
 
第四，提高需求方补贴的效率。在受益群体资格审查、补贴计算与发放等各环节均应建

立严格完善的管理机制，努力防止错误、欺诈等情况的发生。 
 
总之，需求方补贴和供给方补贴都是低收入住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当重视并

实施各种形式的需求方补贴，在借鉴各国经验、充分发挥需求方补贴的优势的同时，因地制

宜，力争避免或解决需求方补贴的缺陷，需要实施有效而严格的管理，确定合适的人群合适

的方式得到合适的需求方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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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 housing system in the industrialized counties 
since the 1970s, the role of demand-side subsidies from both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played 
a more important role to enable citizens to gain access to and/or retain the use of decent housing 
and to improve social equality. Compared with the supply-side subsidies, demand-side subsidies 
show higher efficient and release the governmental financial burden. The design and practice of 
demand-side subsidy policies in the industrialized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or China to establish its urban housing security system.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demand-side subsidy policy and to draw 
useful implications to China. It first reviews the changing trend from supply-side to demand-side 
subsidy since the 1970 and summaries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to demand-side subsidy. It then 
focuses on demand-side subsidies in several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Netherland, the UK and the 
USA, and evaluate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last part of this paper shows several 
suggesti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to the urban housing policy design in China. 
 
【Keywords】Housing policy, Low-income housing, Demand-side subsidies, Housing subsidie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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